	关于选派优秀学生于2012学年春季学期赴国外高校交流学习的通知

各相关院系：
    推动学校国际化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型的学生，学校拟近期选派优秀学生于2011-2012学年春季学期赴美国天普大学（交流1年）、日本明治大学、韩国岭南大学、日本甲南大学、日本大东文化大学、瑞典隆德大学、新西兰维多利亚惠灵顿大学学习，交流时间为一个学期。现将有关选拔工作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选拔条件
1、候选学生必须是在读全日制学生，德智体全面发展，成绩优秀，综合素质良好；申请者必须征得辅导员、导师和学院的同意。
2、本次可以参加选拔的院系及交流学校名单及申请事项详见附件，各学院每所交流学校推荐1名候选人，天普大学的项目可推荐2名候选人，申请材料合格者方可参加学校的统一面试。
3、申请者必须积极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，富有组织能力、领导能力、沟通能力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意识，并能适应在新环境下的学习和生活。
4、申请者愿意到各交流学校相关专业插班学习，期满后返回本校继续完成学业。根据交流院校的规定，不可于对方学校学期结束前提早返回，否则对方学校将不发给成绩单。
5、申请者家庭经济条件许可，有能力自行支付往返旅费、学习期间生活费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及其它杂费。
6、对方接收学校免学费，不论是免住宿费或自付住宿费，在我校学费和住宿费都必须正常缴纳。

二、报名时间
    9月24日至9月28日请学生将报名材料（请参考附件1和附件2）交到学院外事秘书处，9月30日前请各学院将推荐材料及学院回执（附件3）交到国际处802刘老师处。

三、选拔办法
    凡符合条件的学生均可到所在院系报名，并认真阅读相关事项。各学院经过筛选并推荐名单（国际处不接受学生个人的直接报名申请）。国际处将负责审核申请资料，材料合格者将参加学校相关部门组织的面试，并最终遴选合适的人选派出。
 
四、交流生的学籍管理问题
    学生赴国外各大学交流学习期间保留学籍，学校认可学生在各大学交流取得的课程成绩及学分，不会影响学生外出学习所在学年的奖学金评审及保研事宜。返校后，由院系根据学生在交流大学取得的课程成绩和学分，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转换成本校相应的课程成绩和学分。 

注明：请拟申请的同学认真阅读相关通知，国际处负责老师将于每周二、周四下午在国际处802接受学生咨询。因工作原因，其他时间不接受学生提问，敬请谅解。

国际处
2011年9月23日
附件1：交流项目具体信息
附件2： 交流申请表

附件3： 学院回执


	

	


